
ISO认证ISO9001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辅导咨询顾问培训办理申请材
料资料

产品名称 ISO认证ISO9001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辅导咨询
顾问培训办理申请材料资料

公司名称 厦门汉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00/单

规格参数 申请资料:协助整理
办理材料:咨询整理
证书:有效可查

公司地址 思明区龙山南路 84-2 号龙山时尚中心 206 室

联系电话 18950166287 18950166287

产品详情

1.0  目的

对供方的选择及物资采购的申请、计划、审批及实施采购等过程进行控制，确保采购物资及分包方的服

务符合规定要求。

2.0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提供服务活动的供方的选择及物资的采购。



3.0   职责

3.1  综合部组织对采购产品供方进行选择，对其资质、服务质量等进行评价，并对已批准的供方进行质

量跟踪与重新评审。

3.2   总经理确认并批准供方。

3.3  物资申购部门负责制定《采购计划》或填写《物品申购单》，由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公司主管领导

批准。

3.4  采购员按公司采购程序规定实施采购。

4.0  工作程序

4.1   供方的选择和评审。

4.1.1  物资供应商的选择。

4.1.1.1 对物资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价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并由全体参评人员根据产品/服务的影响程度和所

承担的风险,形成评审记录,进行总体评价：

a) 供应商的资质（包括营业执照、法人证明书和委托书等），以往与其在业务交往时的信誉情况；



    b) 供应商的质量保证能力或质量管理体系的现场评价；

    c) 供应商的品牌；

    d) 产品样品的评价；

    e) 对比类似产品使用的历史情况；

f)        对比类似产品的试验结果；

g)         供应商售后服务状况；

h)  产品的性价比等。

i)  特殊商品，如消杀农药等需特许经营许可证。

4.1.1.2综合部在对物资供应商进行评审后应进行记录，并将供应商的评审记录报管理者代表审核及总经理

批准。

4.1.3  合格供方的年度复审。

4.1.3.1    综合部每年组织工程部等部门对现行物资供应商进行一次年度复审。



4.1.3.2 对合格供方进行的年度复审的内容应包括：

    a)  与供方的沟通；

    b)  供方服务人员资质状况；

    c)  供方提供服务的业绩；

    d)  供方提供物资或服务的质量状况；

    e)  各部门对相关供方工作的检查和评定记录。

（注：提供一次性服务的供方无需进行年度复审。）

4.1.4  综合部应制定相应的工作规程对物资供应商提供的物资进行验收，以确保供方提供的物资和服务

达到规定要求。

4.1.5  对于供方在日常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不合格，综合部和综合部应及时通知供方，必要时应与相应的

供方召开协调会，分析出现不合格的原因及应采取的措施，以利于双方的长久合作。

4.1.6  凡在评审中确定没有达到合同要求的分包方，经总经理批准，取消其合格供方资格，重新选择合

格的供方；能满足服务需求，但存在服务质量不稳定的，要求其限期作出整改；如未能在限期内改进的



，应终止承包合同，取消其合格分包方资格。

4.1.7  综合部建立合格产品和分包服务供方档案，并将《合格供应商一览表》按受控文件的方式发放到

管理者代表和相关部门。合格供方档案包括在选择、评价与重新评审供方时相关的资料。

4.2   物资的采购

4.2.1  计划性采购

4.2.1.1 各部门根据物资库存情况，作出下月补充物资采购计划。

4.2.1.2  各部门主管每月下旬制定下个月的物资采购计划，说明物资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等（如

有特殊要求，须说明）。

4.2.1.3各部门将月份物资采购计划交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后，由综合部汇总报公司主管领导批准。

4.2.1.4批准后的采购计划由综合部采购员负责安排采购事宜。

4.2.2  零星采购

4.2.2.1各部门需要零星采购物资和计划外的物资时，先填定《物品申购单》，说明物资的名称、型号、规

格、数量、用途等（如有特殊要求，须说明）。



4.2.2.2按上述4.2.1计划性采购条款的程序申报和执行采购。

4.2.2.3 采购人员一般在合格供应商处进行采购如有急需等特殊情况，经批准后也可在其他供应商处对实

物质量进行验证后购买。

4.2.3  采购回来的物资交仓管员办理入库验收手续并作记录。

4.3   采购产品的验证

4.3.1  物资的验证

4.3.1.1

仓管员依据审批后的《物品申购单》以及各类物资的验收标准，对所采购回的物资进行入库检验。

4.3.1.2验证根据情况可采用核对数量、外观检查和合格证检查等方式。

4.3.1.3对涉及安全性能的产品如电器类、水暖器材、消防用具类、绝缘材料类、化工原料类必须要有合格

证；对小五金类、标准件类和其它杂项类应核对规格、型号和数量与采购文件是否一致，外观和包装有

无破损，必要时进行功能测试。

4.4.1.4对批量采购回的物品，采取抽检的方式进行检验，对数量超过10个（含10个）的物品按总数的10%

抽取，对零星采购的或数量少于10个的物品按单个进行验证。

4.4.1.5对急需使用的来不及检验的物品，由部门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签名后，可予以紧急放行，放行部分

要有明确标识，没有放行的部分应按常规进行检验。

4.4.1.6验证结果由仓管员进行记录和保存，对验收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按《不合格品控制程序》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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